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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密民字〔2015〕4 号 
★ 

 
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及离退休 

人员死亡一次性抚恤金发放有关问题的 
通   知 

 
各乡（镇）、街道办事处，市直各部门，各有关单位： 
    为体现党和政府的关怀照顾，结合我市经济发展水平，根据

《民政部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、财政部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

员及离退休人员死亡一次性抚恤金发放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民发

[2011]192 号）文件精神，经市政府研究决定，现就我市国家机关

工作人员及离退休人员死亡一次性抚恤金发放有关问题通知如

下： 
一、一次性抚恤金享受人员范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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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及离退休人员。 
二、一次性抚恤金发放标准 
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及离退休人员死亡，一次性抚恤金发放

标准调整为：烈士和因公牺牲的，为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

可支配收入的 20 倍加本人生前 40 个月基本工资或基本退休费；

病故的，为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2 倍加本

人生前 40 个月基本工资或基本离退休费。发放一次性抚恤金所

需经费仍按现行渠道解决。 
三、一次性抚恤金计发办法 
自 2006 年 7 月 1 日起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及离退休人员死

亡一次性抚恤金的计发办法为： 
一一一国家机关在职工作人员死亡，一次性抚恤金按本人生

前最后一个月基本工资为基数计发。其中： 
1、公务员、参照管理人员，为本人职务工资和级别工资之和； 
2、机关技术工人，为本人岗位工资和技术等级（职务）工资

之和； 
3、机关普通工人，为本人岗位工资。 
（二）国家机关离退休人员死亡，一次性抚恤金按本人生前

最后一个月享受国家规定的基本离退休费计发。其中：  
1、离退休人员为本人基本离退休费，即本人离退休时计发

的基本离休费和本人离退休后历次按国家规定增加的基本离退

休费之和； 
2、按照《国务院关于颁发〈国务院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

暂行办法〉和〈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、退职的暂行办法〉的通知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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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国发[1978]104 号）规定办理退职的人员为本人基本退职生活

费，即本人退职时计发的基本退职生活费和本人退职后历次按

国家规定增加的基本退职生活费之和。 
四、一次性抚恤金审批程序及所需资料 
机关工作人员及离退休人员死亡后，其原单位工作人员先

到新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做死亡人员身份认定，确认符

合规定的条件后，到新密市社会保险局、新密市财政局办理相关

手续。所需材料：①原单位出具的身份证明；②一次性抚恤金审

批表一式 3 份；③病故人员居住地退管所出具死亡信息反馈单、

停拨养老金便函；④火化证原件及复印件；⑤户口注销证明原件

及复印件。 
    五、本通知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。乡镇、街道办事处

参照本通知按原渠道发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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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新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       新密市财政局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 年 2 月 20 日


